
8-1

第2章 妨害自由法益、 

性自主法益與 

妨害信用秘密 

解題懶人包 

  妨害自由法益與性自主法益、 

人格法益相關條文及解題爭點整理 
強制行為之解釋？

自由法益

基本構成要件：
§304強制罪

強暴行為是否限於直接或間接作用於

之被害人身／對物？

脅迫與恐嚇之間之區分

使人行無義務之事與妨害他人行使權

利之解釋

心理影響是否符合強暴之定義？

§302
剝奪行動自由罪

潛在自由是否屬於本罪之保護範圍？

「剝奪」應如何解釋？

§305恐嚇罪 潛在自由是否屬於本罪之保護範圍？

§306侵入住居罪
何謂住居？

「剝奪」應如何解釋？

§307非法搜索罪 本罪之規範主體是否限於公務員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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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法益或社會法益之保護？ 保護法益 

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應如何解釋？ 

詐欺性交應如何論罪？ 
基本構成要件：

§221強制性交罪 

不知或不能抗拒之解釋？ 

羞憤自殺或意圖自殺應如何解釋？ 

是否限於與未成年男女合意性交之情

形？（99年第7次刑事庭會議決議）、

乃本罪之「年紀」屬於構成要件要素

還是罪責要素？ 

§225趁機性交罪 

§227-1兩小無猜條款減刑之情形？ 

利用權勢或機會應如何解釋？ 

§226強制性交罪

之加重結果犯 

本罪之規範主體是否限於公務員？ 

§227與未成年 
男女性交罪 

§229詐術性交罪 

妨害風化（§230～§235） 

性自主罪章 

本罪是否屬於雙行為犯？ 

本罪各款事由乃加重構成要件或加重

罪責要素？ 

§222加重強制 
性交罪 

§228利用權勢 
性交罪 

妨害家庭婚姻（§237～§243） 

公然之解釋 

§309Ⅱ強暴應如何解釋？ 

誹謗之解釋？ 

§310Ⅲ之適用認定？ 
（釋509解釋與112憲判8） 

§310條誹謗罪 

§309公然侮辱罪 

意圖散布於眾之解釋？ 

侮辱行為入罪化之合憲性？ 

§311是否適用於本罪？ 
一般人格 

法益 

（名譽、信

用、隱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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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非公開活動？ 

私下安裝GPS是否屬於本罪第2款之竊

錄非公開活動？ 

§315妨害書信秘密罪 

§315-1 
妨害一般秘密罪 

意圖加重處罰之正當性？ 

提供他人眼鏡是否屬於本罪第1項之

工具？ §315-2意圖營利

而妨害秘密罪 

截圖他人私訊或臉書內容是否屬於本

罪第2款之竊錄非公開活動？ 

與通保法之競合關係？ 

§316至§318之因身分或契約知悉而洩漏秘密罪 

§318-2之競合關係 

§315競合關係？ 

他人之性影像應如何解釋？(§10Ⅷ) 

攝錄應如何解釋？ 

強制行為之解釋 

散布流言之解釋？ §313妨害信用罪 信用法益 

§319-1無故偷拍

性影像罪 

隱私法益

一般人格 

法益之衍生 

§318-1妨礙電腦

使用罪 

§319-2之強暴、

脅迫攝錄性影像

§316至§318之因身分或契約知悉而洩漏秘密罪 

§319-4深度偽造性影像罪 

技術性規定：沒收（§319-5）、未遂犯乃告訴乃

論之罪（§319-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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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概說 

 
這邊筆者將妨害自由、妨害信用、妨害名譽、妨害性隱私、妨害性

自主等罪章做了微調，依據基本權之限制作為鋪排。首先先以例示基本

權（憲§8、§10）之保護放在前面，後者在以意思自由（一般意思自
由性意思自由）、人格權（一般人格權一般隱私權）（妨害秘密有

獨立於憲法第12條，但是其內容與隱私較為相近，故而亦擺在後面才討
論）性隱私權之方式撰寫之，希望讀者可以藉由法益之區分，更理解

自由法益罪章之討論意旨。  
  

  

第二節 自由法益 

得分練功坊 

一、使人為奴隸罪： 

第296條 
Ⅰ使人為奴隸或使人居於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。 
Ⅱ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(一)  概說： 
1. 保護法益：本罪之保護法益乃是人之身體、人身與人格自由1。 

 
1  陳子平（2022），刑法各論（上），元照，第5版，頁137；甘添貴（2019），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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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罪質。 

(二)  行為主體： 
任何人。 

(三)  行為客體： 

任何人。 

(四)  行為： 
1. 使人為奴隸：所謂之使人為奴隸，是指行為人以任何之方式將

被害人置於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實力支配下，而喪失人性尊嚴（人

格）者。但是縱使可以以任何方式為之（非定式犯罪），但是仍

須使該被害人喪失人性尊嚴為前提，而非只要是使人置於受支配

地位就成立本罪2。 

  

實務 面 面 觀 

【20上880例】 
蓄婢固屬違背法令所禁止之行為，而其是否成立刑法上使人為奴隸

之罪，應就其有無使為奴隸之事實為斷，不能僅因其名義係屬婢女，而

即可推定為使為奴隸。 

  
2. 使人居於類似奴隸之地位： 

(1) 有認為3，所謂之使人居於類似奴隸地位，意思是雖然並無明

白表示將該被害人視作一名奴隸，但是以非人道之行為對待該

被害人，將被害人置於自己╱第三人實力支配之下進而喪失人

 
法各論（上），三民，修訂5版，頁104。 

2 甘添貴（2019），同前揭註1，頁104。 
3 吳煥陽（2022），臺灣與柬埔寨之人口販運鏈難題：買賣人口罪與使人為奴隸
罪，月旦法學教室，第240期，頁156-15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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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尊嚴者。

(2) 有認為4，所謂之使人居於類似奴隸地位，係指「不法以實力

支配他人，剝奪其一般自由，使居於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

者，雖無奴隸之名，亦不能免於本罪之刑責。是否已達使人為

奴隸之程度，需視剝奪自由之所為是否已使人喪失固有自主力

為斷。如僅強迫他人為一定行為，尚未使其喪失自主力者，即

與本罪之構成要件不合。」

實務 面 面 觀 

【32上1542例】 
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一項使人為奴隸或使人居於類似奴隸之不自

由地位罪，必須使人居於不法實力支配之下，而失去其普通人格者應有

之自由，始足當之。如僅令使女為傭僕之事，並未剝奪其普通人格者應

有之自由，即與上開犯罪構成要件不符，不能律以該條之罪。

【25上2740例】 
對於年甫七歲之養女，每日痛打，不給飲食，祇能認為凌虐行為，

與使人居於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有別。

(五)主觀構成要件：
故意。

(六)既未遂。

(七)競合。

甲在我國籍某遠洋漁船擔任船長，乙、丙均為外國籍，與其他外籍人

4  王皇玉（2017），人口販運與使人為奴隸罪，月旦刑事法評論，第5期，頁8。 




